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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21日
發文字號：院台教字第1152430042號

​公告糾正有關屏東縣政府暨所屬琉球國民中學未能善盡

主管機關及雇主之保護義務與責任，任使代理教師A師長

期超時工作，工作壓力與業務負荷過重，終致過勞死

亡；該校除長期存在非常態人力配置，校長蘇傳桔更利

用職權對校內教師施予精神壓迫，構成職場霸凌，且未

能妥善處理A師逝世後續事宜，又僅憑與他校校長私下協

商即調用A師兼課，程序有重大瑕疵；屏東縣政府對轄下

學校人事管理與職安監督機制失靈，對A師工時爭議未及

時深入調查，且對不適任校長處置未盡及時，致損害擴

大與延長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則未落實職權調查及訪談

證人等作為，且未詳實審究A師工作有備課需求等重要證

據，基於錯漏之工作時數統計形成之醫理見解，致多項

行政處分經司法機關撤銷，均有重大違失案。

​115年1月15日本院教育及文化、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

員會第6屆第45次聯席會議決議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22條
規定。

​糾正案文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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